
  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95年 06月 26日（星期一）上午九時

二、 地點：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管理課會議桌

三、主席：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周課長劍平          記錄：蘇志民

四、討論與決議：

議題一：裡地可否依本縣公有畸零地及公有裡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基準，申
購非屬畸零地之公有地(寬度2米)以供通行使用，提請討論：

決  議：查本案與臺北縣公有畸零地及公有裡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基準第八
點規定：「公有畸零地兩側之私有地均非畸零地，而私有裡地申請將該
公有畸零地作為私設通路，如該道路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條規定時，得核發本證明書。」不符，故請申請人重新檢討再行
提送


